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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龙西部家电生产基地调迁、扩建与技改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成都市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成都东调办”）

《关于确定第十一批搬迁改造企业的通知》，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科龙冰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科龙”）

被成都东调办确定为第十一批搬迁改造企业之一。 

本公司将处置成都科龙现有资产，注销成都科龙，新设海信（成都）冰箱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海信”）并重新取得生产用地，新建生产基地。现将有

关安排及影响说明如下： 

一、关于成都科龙及注销安排 

成都科龙由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发集团”）、广东

珠江冰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冰箱”）以及本公司根据于 1996 年 11 月

20 日签署的合资经营合同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人民币，其中成发集团

持有其 30%的股份，本公司持有其 45%的股份，珠江冰箱持有其 25%的股份。 

2006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与成发集团签署协议受让其持有的成都科龙 30%

的股份，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直接持有成都科龙 75%的股份，并通过全

资子公司广东珠江冰箱有限公司持有其 25%的股份。（详情见本公司于 2006 年

1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China Daily》

上发布的公告） 

成都科龙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07年 6月 30日 2006 年 12月 3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84,337,975.32 504,155,774.26 501,395,879.95 313,400,588.63

固定资产 77,960,327.00 85,775,044.26 100,762,643.14 115,565,467.39

在建工程 6,514,052.71 6,664,485.71 1,916,170.26 362,236.46

无形资产 19,227,506.29 19,894,356.07 22,071,373.50 23,458,056.42

净资产 117,987,574.41 125,183,410.95 135,299,816.87 190,553,215.20

  2007 年 1-6 月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 

主营业务收入  263,209,871.08 344,818,064.09 291,389,680.30 376,701,115.00

主营业务利润 -8,139,320.71  1,858,171.24 -13,629,262.62 30,465,600.71

净利润 -7,928,861.71 -10,116,405.92 -55,253,398.33 522,537.00

产量(台) 249,250 324,449 229,917        340,826 
  销量（台） 247,590 324,449 261,957        362,046 

平均人数 925 1,126 1,062 1,036  

根据成都市东调相关政策的要求以及本公司的总体规划，成都科龙将于

2007 年 8 月底全面停产，从 2007 年 9 月起开始准备搬迁，预计于 2007 年年底

之前完成整体搬迁。 

鉴于成都科龙搬迁及处置与新厂区征地基建和开始运营的进度不能配合，为

了加快公司恢复运营的进度，确保新的生产旺季投入大规模生产，同时适应成都

市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各项优惠政策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在开展成都科龙旧地处

置搬迁等工作的同时，注册成立了新公司成都海信，在清理搬迁旧公司的同时开

始新厂区的征地、基建等前期工作，大大加快基地建设的进度。 

为集中资源建设本公司西部家电生产基地，综合考虑成都海信和成都科龙的

后续发展条件后，公司将成都科龙现有可使用资产及所有负债将通过销售、三方

转账等方式全部转至成都海信，资产处置完成后，成都科龙将停业清算，而成都

海信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2亿元人民币。成都科龙现有员工将根据员工个人意愿

重新与成都海信签订劳动合同。上述步骤完成之后，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程序对成都科龙予以注销。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所采取的该种模式不会增加成都

科龙在搬迁过程中的损失。 

成都科龙待处置的资产主要包括固定资产以及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物资类别 原值 净值（2007年6月30日） 

一 厂房及其附属设施 81,873,048.80 46,034,414.58

二 生产设备 2,539,487.03 500,511.32

三 电子设备及办公设施 1,640,097.40 238,157.37

四 模具 13,964,169.00 1,019,398.06

小计  100,016,802.23 47,792,481.33

五 土地使用权 30,668,332.81 19,227,506.29

合计  130,685,135.04 67,019,987.62 

由于搬迁，厂房以及附属设施将予以报废拆除，生产设备、电子设备及办公

设施、模具等将通过招标变卖处理，土地在改变功能后（由工业用地性质变更为

商业用地性质），将通过成都市土地拍卖中心挂牌拍卖。该地块位于成都市双桥

子成发集团厂内，面积为 67,298.18 平方米（其中政府规划二类住宅用地面积

52,877.18m2，养老院用地面积 5,329m2，绿地面积 9,092m2）。 

本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

估。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7 年 8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科龙西部生产基地调

迁、扩建与技改事项的议案》，并授权本公司经营管理层执行科龙西部生产基地

调迁、扩建与技改事项的总体规划、资产处置计划、投资计划等相关事项。此议

案尚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成都海信相关情况与新基地建设 

（一）成都海信相关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07 年 3 月 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同意了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75

万元，与全资子公司珠江冰箱合资成立海信（成都）冰箱有限公司，其中珠江冰

箱出资人民币 125 万元。 



 

 

2、成都海信注册情况 

海信（成都）冰箱有限公司已于 2007 年 3 月 28 日于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注

册成立，注册地址：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星光中路 18 号，法定代表人：王士磊，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199.44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围：从事家用电器、制冷设备的制造，销

售公司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3、成都海信章程情况 

本公司和珠江冰箱作为成都海信的股东于 2007 年 3 月 1 日制定签署了成都

海信的《公司章程》，并经成都市龙泉驿区对外经济贸易局审批通过。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成都海信《公司章程》对成都海信的宗旨、经营范围、

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组织机构、财务会计等内容作出了规定，除此之外，成都

海信《公司章程》作出以下规定: 

（1）成都海信的生产规模为：两年内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力争达到年产 100

万台生产能力。 

（2）成都海信向国内外市场销售其产品，但成都海信的产品必须优先满足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公司的销售需求。 

（3）海信集团同意成都海信使用“海信”注册商标并出具证明文件，但其

股东应保证成都海信在经营过程中符合海信集团及本公司的原材料、质量、管理

标准等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否则海信集团有权收回对成都海信使用“海信”商标

的授权。自本公司在成都海信失去控股股东地位之日起，海信集团对成都海信使

用“海信”商标的授权自动终止，合资各方应当及时办理公司名称变更手续。 

（二）本公司西部家电生产基地建设情况 

本公司对科龙西部家电生产基地（含成都科龙调迁、扩建及技改投资项目）

的项目总投资为 3.5 亿元人民币，其中土地、厂房建设、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 3



 

 

亿元，流动资金 0.5 亿元。新公司注册资金 2亿元人民币，项目投资将分期进行，

第一期固定资产投资 1.4 亿元，第二期固定资产投资 1.6 亿元。预计项目竣工后

将形成年产冰箱、冷柜 150 万台的生产能力，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将超过 12 亿元，

年税收预计在 2000 万元以上。其中第一期项目竣工后将形成年产冰箱、冷柜 70

万台的生产能力，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将超过 6亿元，年税收预计 1000 万元。上

述投资完成后，成都海信将成为本公司在西部地区的重要生产基地。 

根据本公司与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及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

府签署的《项目建设协议书》，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及成都市龙泉

驿区人民政府签署按照 84000 元/亩的价格为本公司提供净地面积约为 259 亩的

土地。本公司所在地块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该

项目第一期用地面积最终确定为 190.697 亩（净用地面积）。根据《项目建设协

议书》规定，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人民币 100 万元/亩，第一期固定资产投资相

应调整为 1.9 亿元人民币。 

成都海信已经于2006年 12月 5日和 2007年 6月 22日分两次按84,000元/

亩的价格支付了 190.697 亩的土地出让金，共计人民币 16,018,548 元。同时，

相关手续报批资料已上报国土局审核通过，截止到目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

中。 

三、与本事项相关的其他安排 

成都生产基地在本公司产业布局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随着近年来市场需

求水平的不断提高，成都科龙原有设备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已难以满足市场的需

要，亟需进行技术改造和扩能建设，以提升其生产水平。此次本公司借助成都科

龙搬迁的机会，利用处置资产而增加现金流量和收益，作为购置新设备、技术改

造、扩大产能的资金来源，在完成调迁的同时，进行技术改造和扩能建设。 

科龙西部家电生产基地的规划具有前瞻性，考虑到了本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的，符合本公司的长远利益。 

本公司尚不能断定成都海信与海信关联方在未来是否会发生关联交易。若拟



 

 

发生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关联

交易将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的条款进行，不会损害

公司的利益。 

成都海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本公司产品的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

公司商号不会对销售本公司产品和日常经营产生影响；成都海信使用“海信”商号

已获得海信的无偿授权，不会发生费用和导致法律纠纷。因此董事会认为不使用

“科龙”商号不会导致公司利益受损。 

四、该事项有关影响 

1、预计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搬迁，厂房以及附属设施将予以报废拆除，部分与新公司厂房机构以及

工艺布局不配套的生产设备、电子设备及办公设施、模具等也将通过招标变卖处

理。截止 2007 年 6 月 30 日，该待处置资产账面净值约为人民币 4,779.25 万元，

与上述账面净值相比，预计处置损失约为人民币 4,400 万元。 

成都科龙土地使用权将采用拍卖的方式转让。本公司已经委托具有证券评估

资质的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宗土地进行了价值评估，土地评估基准日

为 2007 年 6 月 30 日，评估值为人民币 27,768.61 万元（评估值为扣减拍卖时应

交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差价、拍卖费用后的市场价值）。本公司将以不低于市

场评估价的价格对上述土地使用权以拍卖的方式进行处置。 

如能按照上述方案完成资产处置，扣除该宗土地帐面净值 1,923 万元及其他

相关税费，以及厂房以及附属设施、生产设备、电子设备及办公设施、模具等处

置损失约人民币 4,400 万元后，预计整体上可增加的收益将不低于 19,000 万元。 

2、预计注销公司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成都海信所属辖区在税收政策、能源费用支出方面具有明显的

优势。根据公司的规划，成都海信建成投产后将完全能够满足本公司西部市场发

展的需要。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对成都科龙予



 

 

以注销，由于其债务全部转至成都海信，因此目前不存在法律上的问题。预计注

销成都科龙不会对本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3、预计生产基地建设的影响。 

科龙西部家电生产基地建设的资金将全部来源于成都科龙资产处置收益，该

项目不会形成对本公司的资金压力。                                                    

4、预计生产基地调迁、扩建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借助此次成都科龙搬迁的机会，以处置资产而增加现金流量和收益，

作为购置新设备、技术改造、扩大产能的资金来源。入驻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后，

公司还可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各种优惠政策。因而，生产基地调迁、扩建

项目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增强本公司于西部地区的竞争力。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 年 8 月 29 日 


